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邮储银行为

销售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与厚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销售机构并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参与其开展的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活动。

一、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新增代销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

００００８３

汇添富美丽

３０

股票

０００１７３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０００６９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

４７００２８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上证综指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优势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实业债债券

Ａ

类：

０００１２２ Ｃ

类：

０００１２３

汇添富双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８ Ｃ

类：

０００６９２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Ｃ

类：

４７００１１

汇添富可转债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５８ Ｃ

类：

４７００５９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Ｃ

类：

４７００７８

汇添富货币

Ａ

类：

５１９５１８

Ｂ

类：

５１９５１７

注：费率优惠适用于所有本公司在邮储银行代销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场外模式）。

三、费率优惠内容

在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申购（不含定投）基金的，申购费率享受

４

折优惠，但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

惠。

个人投资者定投上述基金的，定投费率（前端收费模式，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定投费率实行

８

折优

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投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３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４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站：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２

、汇添富基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场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００３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生效。为了便于投资者在本基金上市后进行

交易，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为基准日为本基金办理

基金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份额折算结果公告如下：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约定的份额折算时

间、 原则及折算方法， 基金折算比例为

０．０１

（折算后份额保留到整数位）， 折算前的基金份额为

２５２

，

９４０

，

０２６．００

份，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为

２

，

５２９

，

３８８．００

份，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折算后

的基金份额保留到整数位，不足整数份的零碎份额部分归基金资产，通过收益分配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并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 投资者可以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在

其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查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

相关事宜。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受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关于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继续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０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民

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注：

１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起（含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对本基金的

１００

万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进行限制。

２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基金的申购（含定投及转

换入）限制上限调整为

５００

万元。即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如

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则

５００

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

５００

万元金

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基金管理人

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３

、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

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

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同花顺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同花顺”）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本公司新增同花顺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者可

以通过同花顺办理本公司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同时可参与同花顺开

展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５１９５１８

Ｂ

类：

５１９５１７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７０１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７０２

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７０５

二、转换业务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蓝筹稳健

混合基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

Ａ

类、

Ｂ

类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之

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单笔转

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０．０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

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三、定投业务提示

１

、投资者在同花顺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２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费率优惠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同花顺网上交易系统和申购（含定投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申购费

率享有

４

折优惠，优惠后基金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五、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同花顺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同花顺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开展的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东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中国”）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东亚中国开展的定

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医药保健

４７０００６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在经东亚中国授权开展

基金代销业务的分行网点柜台办理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内容

个人投资者在经东亚中国授权开展基金代销业务的分行网点柜台定投本公司上述基金， 每期最低扣

款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在优惠活动期间，定投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优惠后基金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

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其中，定期定额投资以首次定投签约时所适用费率标准执

行。

五、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东亚中国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东亚中国的规定。

２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３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８００－８３０－３８１１

网站：

ｗｗｗ．ｈｋｂｅａ．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５

倾心回馈”

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与厚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

与中国工商银行开展的“

２０１５

倾心回馈”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香港优势股票（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汇添富双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８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

４７００２８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５８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１６４７０１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８８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汇添富美丽

３０

股票

０００１７３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

００００８３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０００６９７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定投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前端收费模式，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

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定投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２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３

、本次活动适用于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新老客户。对于已在本次活动前享有中国工商银行基

金定投“长期投资”优惠活动的老客户，在活动期间其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一律按

８

折优惠。本次优惠活动结

束后，老客户的基金定投优惠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４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５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关于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香港市场节假日暂停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申

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如遇国

内的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开放日。当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或遇其他不可抗力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

申购或赎回。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方便投资者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决定，

除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

２０１５

年下列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或非交易清算日，本基金

将暂停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等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或非交易清算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

购、赎回和定投等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日期 节假日

／

非交易清算日

４

月

３

日 耶稣受难日

４

月

７

日 复活节星期一翌日

５

月

２５

日 佛诞

７

月

１

日 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９

月

２８

日 中秋节翌日

１０

月

２１

日 重阳节

１２

月

２４

日 节日前夕下午休市

１２

月

２５

日 圣诞节

１２

月

３１

日 节日前夕下午休市

若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将来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

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上接

B85

版

)

发行人报告期内，发行人期间费用总额基本随营业收入同步增长，受销售费用、管理了费用增加影响，期间

费用率在报告期有所上升。

１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的最主要构成是产品储运费，报告期内均超过销售费用的

５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增长

趋势，因此销售费用也随之增加。

２

、管理费用

发行人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修理费、职工薪酬、生产服务费、研发费等。管理费用

２０１３

年度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

２６

，

８７７．４４

万元，其中修理费

２０１３

年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１６

，

７５７．７０

万元。

３

、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产能扩张迅速，为了保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以及项目建设需要，发行人新增大量银行贷

款，使得发行人利息支出增长较快，导致财务费用率处于较高水平，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相适应。

（五）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一期，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７８．６５％ ７４．５８％ ７７．４４％ ７３．５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７７．９５％ ７４．９６％ ７９．９６％ ７５．４２％

流动比率（倍）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６８ ０．６７

速动比率（倍）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３１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０．４３ ０．８０ １．２２ ２．３４

报告期内，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石化业务规模扩张所致，

２００７

年以

来，发行人建设完成

４００

万吨炼油及

４５

万吨乙烯项目，先后收购了富腾热电

１００％

股权、收购盘锦华锦乙烯部分资

产、新建了本体

ＡＢＳ

项目、芳构化工程项目、新疆化肥二期扩产项目、锦阳化工

Ｃ９

深加工项目，实施了富腾热电技

改项目。

石油炼化业务投资巨大，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除自有资金及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外，主要通过发行短期融

资券及银行贷款等方式获得。从结构上看，石化类项目通过母公司投产，所以主要资产和负债发生在母公司，同

时报告期内，母公司资产和负债占合并口径公司资产和负债比重均超过

９０％

，相应的母公司和合并口径资产负

债率均较高。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６４０．２５ １８２

，

０５９．５１ －２１０

，

３４８．４６ ３１９

，

６７８．４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

，

７６５．６８ －１３１

，

４７３．４６ －１１７

，

１９８．３５ －１４８

，

８４８．９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７５１．２１ －１８８

，

０１４．０２ ５３５

，

８６３．３９ －２０９

，

１０８．７４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保持在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扩张较快，对外投资较大，使得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较高额负数，但发行人经

营活动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较强，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除

２０１２

外均为正数。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根据发行人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及自身财务状况，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普通股。最终发行数量将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和发行人视市场情况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向子

公司内蒙古化工增资建设

１００

万吨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尿素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向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

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

８１１

，

０８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１１

，

０８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

筹资金解决。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

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化肥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尿素作为主要化肥品种，近十年得到迅速发展。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尿素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国家加大宏观政策支持力度，农业需求持续增长，尿素产量和消费量将会进一步提

高。

尿素的主要生产原料是天然气或油品、煤炭。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以天然气和油品为原料的多数尿

素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凸现了以煤为原料的企业的优势。我国是“缺油少气富煤”的国家，发展煤头尿素是我国

化肥工业的发展方向。发行人利用内蒙古东乌旗丰富的褐煤资源，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和优越的地理区位等优

势，并以东北地区为目标市场，建设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实现煤炭资源就地转化，提高产品

附加值，不仅符合我国化肥工业发展的行业和地区规划，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原则。本项目的建设，

不仅有利于发行人的发展，也将为改变建设地的产业结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因此本项目的建

设是必要的。

本项目以褐煤为原料，在煤气化、酸性气体脱除、氨合成、尿素等主要工艺技术上，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

以安全、环保、低耗、节能、节水为本，实现生产操作高水平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中间产品液氨

１００

万吨

／

年，最终

产品尿素

１６０

万吨

／

年，副产硫磺、焦油、粗酚。本项目涉及的主要工艺装置包括预干燥及型煤装置、空分装置、煤气

化装置、合成氨装置、尿素装置。

本项目建设期

３

年，项目总投资

８１１

，

０８７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７６４

，

９９６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４０

，

１４９

万元，流动

资金

５

，

９４２

万元。

２

、项目实施必要性及市场前景

我国尿素生产企业分布较广，除北京、上海、广东、青海和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均生产

尿素，但主要集中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及东北地区，产能虽然较大，但年生产能力小于

３０

万吨规模的中、小企业占

总产能的比例较高。国家《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明确了上大压小，淘汰落后产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等产业政策，面对当前的市场形势，化肥企业面临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国家将鼓励上一批大

化肥项目以替代和淘汰落后产能。

我国尿素生产企业的成本情况根据原料的来源不同而差别较大， 目前尿素生产主要采用的原料有三种，一

是以天然气为原料，二是以油为原料，三是以煤为原料，原材料价格的高低及供应状况将对尿素生产成本乃至尿

素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在目前阶段，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迅速上涨，以煤为原料的企业最具有成本优势，许

多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尿素生产企业纷纷开展“煤代气”改造工作。

本项目主要目标市场为内蒙古本地区及东北三省。东北三省中尤其是黑龙江省、吉林省均是我国农业大省，

两省耕地面积均超过

１

亿亩，对化肥需求较大，由于天然气价格上涨和供应不足，部分产能将面临淘汰或技术改

造，预计未来东北三省尿素供应将存在较大缺口。

本项目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拥有原料煤供应优势。当地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储量大于

１００

亿吨的有额合宝力格煤田、高力罕煤田，

１０～１００

亿吨的褐煤煤田有乌尼特煤田。煤田均具有埋藏浅、煤层厚、易开

发的特点，且结构稳定、开采结构好、适合于综合技术的应用和集约化生产。原材料价格的高低及供应状况将对

项目竞争力起到关键影响，因此本项目采用当地价格低廉的优质煤资源为原料，大大提高了项目盈利能力。本项

目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 由

２

套

５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８０

万吨

／

年尿素装置组成。

８０

万吨

／

年尿素装

置为目前国内单系列最大规模的尿素生产系列，具有规模优势。同时，本项目产品的目标市场除内蒙古地区外，

主要面向东北三省，运输距离短，运输成本低廉也是项目竞争力的一个方面。

因此，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项目实施对促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行人产业优化升级、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发行人化肥行业市场地位、提高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３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８１１

，

０８７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８０５

，

１４５

万元，流动资金

５

，

９４２

万元。项目为建设年产

１００

万

吨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尿素生产装置，包括煤贮存、空分、气化、变换、净化、合成气压缩、冰机、氨合成、尿素合成和配

套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

（

４

）项目主要原材、辅料以及燃料供应情况

本项目原料煤和燃料煤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尼特煤田， 根据乌尼特煤田储量和开采能

力，完全能满足厂区生产的需要。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蒙古化工先后与内蒙古乌尼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

唐华银锡东能源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及锡林郭勒盟乌兰图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煤炭供应意向协议， 约定自

２０１５

年起由上述三家公司向内蒙古化工提供

５００

万吨

／

年的煤炭，该项目原料煤和燃料煤供应可靠。

本项目所需的辅助材料主要有

ＭＳＱ

催化剂、特种氧化铁精脱硫剂、变换触煤、合成催化剂、脱碳吸附剂、耐硫

中温

ＣＯＳ

水解催化剂、常温

ＣＯＳ

水解催化剂以及

ＣＳ２

转化吸收型精脱硫剂等，生产所需各种辅助材料国内市场货

源充足，供应渠道畅通，能满足本项目的生产需要。

本项目生产所需要电力、蒸汽等能源以及水资源，均在当地就近解决。

（

５

）项目选址情况

本项目选址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工业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内

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２×５０

万吨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尿素项目建设用地的预审意见》（蒙国土资预审字［

２０１２

］

５９

号），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规模符合国家《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内蒙古化工以出让方式取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书号为东

２０１３

国用

（

２５４０１Ａ

）第

００５

号和东

２０１３

国用（

２５４０１Ａ

）第

００５

号，面积共计

５５８

，

４５６．３０

平方米。

（

６

）环境影响评价

本新建项目污染源主要包括尿素造粒塔放空气、锅炉烟气、煤气化炉渣、煤气化废水、生产设备噪音及生产

生活污水等。

本项目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本着减量、回收利用和妥善处理的原则，最大限度控制污染物的最终排放

量，以达到清洁生产和保护环境的目的，“三废”排放量及噪声完全可以控制在标准之内，符合国家和当地排放标

准。

本项目环境保护已经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内环审［

２０１３

］

１１

号文批复。

（

７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周期

３６

个月完成。项目将按以下进度计划实施：

时间进度 项目实施安排

Ｍ１－Ｍ７

对外合同生效，基础设计（初步设计）及评审

Ｍ８－Ｍ１０

场地准备（场地平整，四通）

Ｍ８－Ｍ２０

详细设计

Ｍ９－Ｍ２３

设备采购，制造，检验，运输

Ｍ１２－Ｍ２０

地下及外围工程施工

Ｍ１４－Ｍ２５

土建工程（含配合安装）

Ｍ１６－Ｍ３０

安装工程施工（设备，管道，电气，仪表）

Ｍ３１－Ｍ３３

保温，涂漆，试运，调试

Ｍ３４－Ｍ３６

投料试车，性能考核（含准备）

项目建设期按

３６

个月计算，投资分年使用，在项目

３

年建设期内，建设投资按

３０％

、

４０％

、

３０％

投入。

（

８

）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８１１

，

０８７

万元，年均销售收入为

２８７

，

３９０

万元（含税），年均利润总额

６８

，

０１１

万元，年均净利润

５１

，

００８

万元。项目投资利润率

８．２４％

，所得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１．７７％

，投资回收期为

９．１９

年（含三年建设期）。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

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发行人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

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全程参与了华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中信建投认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方式及

其结果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发行与承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

议的规定；发行人询价及配售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符合公平、公正及

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原则。

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签订保荐协议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需延长保荐期间的按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保荐协议其它主要条款

以下，甲方为华锦股份，乙方为中信建投。

１

、甲方的权利

（

１

）甲方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本协议的规定，接受乙方提供的服务。

（

２

）要求乙方及时告知其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

（

３

）甲方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再次申请发行股票或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可以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甲方和

乙方可终止本协议。

（

４

）甲方刊登本次发行文件后，乙方被中国证监会从保荐机构名单中去除的，甲方和乙方可终止本协

议。

（

５

）要求乙方全力做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和承销工作。

２

、甲方的义务

（

１

）甲方及其高管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配合乙方履

行保荐职责。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不能减轻或者免除甲方及其高管人员的责任。

（

２

）甲方应协助乙方对甲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协助乙方组织编制申

请文件。

（

３

）甲方应协助乙方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

４

）在持续督导期间，甲方应当根据乙方确定的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全面配合乙方履行督导职责：

Ａ

、甲方应当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制度；

Ｂ

、甲方应当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

Ｃ

、甲方应当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通知乙方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Ｄ

、甲方应当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并通知乙方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Ｅ

、甲方应当合规、审慎地实施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通知乙方发表意见；

Ｆ

、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

５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或者相关事项发生后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乙方，

并按本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交乙方：

Ａ

、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Ｂ

、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应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有关事项；

Ｄ

、甲方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

Ｅ

、《证券法》第

６７

、

７５

条规定的重大事件或者其他对甲方规范运作、持续经营、履行承诺和义务具有影

响的重大事项；

Ｆ

、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甲方对履行上述通知义务有疑问的，或者不能确定有关事项是否必须及时披露的，应当立即向乙方咨

询。

（

６

）甲方应当为乙方履行保荐职责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负责人出席由乙方召集

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工作会议； 甲方为乙方开展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工作提供发表独立意见事项所必

需的资料，提供合理的、适当的工作条件和便利等。

（

７

）配合乙方做好本次发行股票的承销工作，并支付承销费用。

（

８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甲乙双方约定的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

３

、乙方的权利

（

１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可以要求甲方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协议约定的方

式，及时通报信息。

（

２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保荐工作需要的发行人材料。

（

３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受甲方邀请可以列席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

４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

（

５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对有关部门关注的发行人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必要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配合。

（

６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可以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

表公开声明。

（

７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可以要求甲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负责人出席由乙方召

集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工作会议；甲方为乙方开展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工作提供合理的、适当的工作条

件和便利等。

（

８

）证券发行前，甲方不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的，乙方发表保留意见，并在推荐文件中予以说明；情节

严重的，乙方不予推荐，已推荐的撤销推荐。

（

９

）证券发行后，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乙方督促甲方

做出说明并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乙方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

１０

）乙方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

１１

）乙方对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乙方与中介机构进行协商，并可要求

其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

１２

）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者其他不当情形的，乙方及时发表意见；情节严重的，乙方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报告。

（

１３

）乙方要求甲方支付保荐与承销费用。

（

１４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可以行使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４

、乙方的义务

（

１

）乙方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推荐甲方证券

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甲方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

（

２

）乙方依法对发行文件进行核查，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保荐意见。

（

３

）乙方推荐甲方证券发行上市，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甲方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根据甲方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

（

４

）乙方对甲方发行文件中无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专业意见支持的内容，应当进行充分、广泛、合理

的调查，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并有充分理由确信所作的判断与甲方发行文件的

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

５

）乙方对甲方发行文件中有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应当进行审慎核查，对甲方

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乙方所作的判断与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对

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复核，并可聘请其他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

６

）乙方提交推荐文件后，应当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并承担下列工作：

Ａ

、组织甲方及其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

Ｂ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Ｃ

、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

Ｄ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

７

）乙方推荐甲方证券上市，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书及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８

）乙方应当针对甲方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下列工作：

Ａ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制度；

Ｂ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

Ｃ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Ｄ

、督导甲方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Ｅ

、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Ｆ

、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

９

）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乙方应当继续完成。

（

１０

）甲方证券发行后，乙方不得更换保荐代表人，但保荐代表人因调离乙方或者因其他情形被中国证

监会从名单中去除的除外。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通知甲方并说明原因。

（

１１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当及时告知甲方，记录于保荐工作档案，并可依照《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报告。

（

１２

）保荐代表人从事保荐工作受到非正当因素干扰，应当保留独立的专业意见，并记录于保荐工作档

案。

（

１３

）保荐代表人及从事保荐工作的其他人员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不得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乙方、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

１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甲乙双方约定的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

三、上市推荐意见

中信建投认为：华锦股份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愿意

推荐华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华锦股份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0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

[2014]490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

称：

"

葵花药业

"

，股票代码：

"002737"

，本次公开发行的

3,650

万股股票将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当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投资价值理念，避免

盲目炒作。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

项。

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未披露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

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中的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

、中药材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要的主要中药材均已经得到大面积的成功种植，市场供应充足，可以通过

市场直接采购。但中药材价格容易受到种植成本、市场需求、天气状况及游资炒作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而出现较大波动。根据中药材天地网统计，报告期内国内中药材综合

200

指数最高

点约

2,930

点，最低点约

2,180

点，波动幅度约

34%

。另外，中药材综合

200

指数自

2009

年初至

2011

年从

1,000

点左右一路上涨至

2,900

余点，累计涨幅近

2

倍。如果未来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

中药材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或异常波动， 而公司采购部门未能及时把握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

趋势时，将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

、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关彦斌和张晓兰夫妇， 关彦斌和张晓兰直接和间接控制了公司

75.73%

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伊始，关彦斌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晓兰女士

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实际控制人可以通过行使表决权及管理权等控制公司生产经

营和重大决策，从而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3

、政府定价药品降价的风险

根据国家对低价药的相关政策，低价药品取消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目前，在列入

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的药品中，高于低价药标准的品种存在潜在的降价风险，而列入低价

药目录及符合低价药标准的药品，包括护肝片、胃康灵胶囊等主要品种，不存在降价风险，且

在一定程度上有上浮的空间。 随着未来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进一步推行和新医改政策的深

入实施，国家发改委也可能继续出台限价政策，如公司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对经营的药品组

合进行调整，综合毛利率存在降低的风险。

4

、国家

GMP

标准提高的风险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通知：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凡新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生产企业

新建（改、扩建）车间均应符合新版

GMP

的要求。除血液制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之外的

其他类别药品的生产均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新版

GMP

要求。 未达到新版

GMP

要求的

企业（车间），在上述规定期限后不得继续生产药品。

目前，公司所有生产企业均取得相应剂型的

GMP

认证，在

2015

年底前将按照新版

GMP

标

准进行认证。根据各生产企业安排，均能在

2015

年底完成。但如果不能及时完成软硬件条件

的更新改造，在

2015

年底未能如期通过新版

GMP

认证，公司将面临涉及旧版

GMP

的药品不能

生产，部分业务暂时受限的风险，这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5

、税收优惠风险

本公司之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享受税收优惠：五常葵花、伊春公司均于

2009

年

9

月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到期后，又于

2012

年重新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公司、鹿灵公司、衡

水公司均于

2013

年

11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在连续

3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内享受

15%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重庆公司为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内资企业，享受国家西部

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如果上述公司税收优惠政策期满未能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或者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发生变化，这都将对公司的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

"

第四节 风险因素

"

，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600863

编号：临

2014-045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12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于

12

月

29

日形成决议。

（四）公司董事

12

人，参加表决

12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改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改选后的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吴景龙（主任委员）、李向良、铁木尔、薛惠民、宋建中；

提名委员会：宋建中（主任委员）、张众青、赵广明；

审计委员会：赵广明（主任委员）、梁军、颉茂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不变。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总经理高原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蒋顺梅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简历附后）

会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次提名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工作简历进行

了核查，认为本次提名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与资格。 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会前， 公司独立董事审核了公司本次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工作简

历，认为本次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与资格，同意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提名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蒋顺梅：女，

1963

年

2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蒋顺梅女士曾在

包头钢铁公司销售处财务科工作，

1986

年

7

月以后在内蒙古电管局财务处综合科、生产财务科

任会计、副科长，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部会计部经理。

2000

年

12

月以后在内

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任总会计师。

2005

年

4

月以后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主任、市场营销部副经理、财务与产权部副经理、股权管理部经理。

2014

年

12

月至今，任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600863

编号：临

2014-046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12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形式召开，于

12

月

29

日形成决议。

（四）鉴于公司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商文通、王晓光先生工作发生变动，公司职代会选

举聂文俊、长明先生为公司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五）公司监事

6

人，参加表决

6

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关于改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石冠海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石冠海先生简历附后）

石冠海：男，

1971

年生，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石冠海先生曾在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任科员、副科长。

2004

年后，曾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与

产权部资金管理处处长、副经理、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副经理、主任；北方联合电力巴彦宝力格

煤电项目筹备处主任。现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与产权部经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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